
粤河长办函〔2021〕50号

广东省河长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长
体系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河长办，省各流域河长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重

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各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压实河湖长责任

链条，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根据水利部河长办的有关

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

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的重要性

河湖长是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落地见效的关键力量。从我省河湖管理日常监督检查

工作中发现，有的地方河湖长因人事变动未及时调整，甚至长期

空缺，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出现“真空”；有的地方河湖长调整后公

示信息长期未变更，影响社会监督效率，对河湖长舆论导向造成

不利影响。对此，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立完善河湖

长责任体系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河湖长体系管理工作，建立

健全河湖长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做到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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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体系完全准确、公开透明，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有

能有效”。

二、健全河湖长体系动态调整机制

各地要在当前执行的“河湖长组织管理机制”基础上，进一步

健全河湖长体系动态调整机制。

（一）优化调整方式与程序。各级河长办要进一步优化河湖

长调整方式和调整程序，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建立河湖长岗位调

整自然递补机制，确保不因领导干部调整或职位空缺而出现河湖

长责任“真空”。

（二）明确河湖长调整时限。当担任河湖长的各级领导干部

因工作变动或职位空缺时，应按照领导干部职责递补规则，即时

明确在新的领导干部到任前，代行河湖长职责的负责人，并确保

在新的领导干部到任后 30工作日内完成河湖长调整，完成河湖

长职责交接。

（三）规范公告河湖长名单。市、县两级河长办要按照分级

原则，提请在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显著位置公告河湖长名单，

其中，市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市级河湖长名单；县级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公告县、镇、村级河湖长名单。同时，市、县两级河

长办应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每年公告一次河湖长名单，公告内容

应包括河湖长姓名、担任职务、责任河湖名称和范围、联系电话

等。

（四）及时更新河湖长信息。市、县级河湖长调整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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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办应在 5工作日内完成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信息、广

东智慧河长平台河湖长信息的更新工作。镇、村级河湖长调整后，

各镇河长办应在 5 工作日内完成广东智慧河长平台河湖长信息

（含电子公示牌）的更新工作，并将相关信息报送县河长办，由

县河长办按月更新县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镇、村级河湖长）的

公告信息。各级河长办应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其负责的河湖长

公示牌信息的更新工作。省各流域河长办负责省级有关河湖长公

示牌信息的更新工作。

三、扎实开展 2021 年度河湖长体系集中梳理与调整完善

工作

各市河长办要按照健全河湖长体系动态调整机制的要求，抓

紧组织完成辖区河湖长体系的首次集中梳理与调整完善工作。在

6月 20 日前，对本辖区内现有的市、县、镇、村四级河湖长体

系进行集中梳理，调整完善，并在市、县两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公告同级河湖长名单，同步更新河湖长公示牌和广东智慧河长平

台信息等工作；6 月 30 日前，将本辖区内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

阶段性工作情况统计表（附表）报送我办。从今年 7月起，请各

市按要求执行河湖长体系动态调整机制。

四、加强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的监督考核

省河长办将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纳入河湖长制日常监督检

查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将适时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公告信息、广东智慧河长平台信息和河湖长公示牌信息的抽查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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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各市也要加强对县（市、区）的督促指导，推动河湖长体系

动态管理工作快见成效，全面夯实河湖长制工作基础。

附表：_____市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阶段性工作情况统计表

广东省河长办

2021年 5月 28日

（联系人：黄锋华，联系电话：020-3835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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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_____市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阶段性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市河长办（盖章） 统计日期：2021年 月 日

类型

市县是

否建立

河湖长

体系调

整方式

与程序

河湖

长总

数

（个）

已完成阶段性工作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调整的河湖

长数量（个）

在本级人民

政府门户网

站公告河湖

长数量（个）

更新广

东智慧

河长平

台河湖

长数量

（个）

更新河

湖长公

示牌数

量（块）

待调整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公告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更新

广东智

慧河长

平台河

湖长数

量（个）

待更新的

公示牌数

量（块）

合计

市

级

总河长

副总河长

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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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市县是

否建立

河湖长

体系调

整方式

与程序

河湖

长总

数

（个）

已完成阶段性工作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调整的河湖

长数量（个）

在本级人民

政府门户网

站公告河湖

长数量（个）

更新广

东智慧

河长平

台河湖

长数量

（个）

更新河

湖长公

示牌数

量（块）

待调整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公告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更新

广东智

慧河长

平台河

湖长数

量（个）

待更新的

公示牌数

量（块）

湖长

县

级

总河长

副总河长

河长

湖长

镇

级

总河长

副总河长

河长



- 7 -

类型

市县是

否建立

河湖长

体系调

整方式

与程序

河湖

长总

数

（个）

已完成阶段性工作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调整的河湖

长数量（个）

在本级人民

政府门户网

站公告河湖

长数量（个）

更新广

东智慧

河长平

台河湖

长数量

（个）

更新河

湖长公

示牌数

量（块）

待调整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公告

河湖长

数量

（个）

待更新

广东智

慧河长

平台河

湖长数

量（个）

待更新的

公示牌数

量（块）

湖长

村

级

河长

湖长

注：“已完成阶段性工作情况”是指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 6月 30日完成工作情况。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